
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號碼 到職日 平均工資 結清金額 蓋章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結 清 舊 制 年 資 之 勞 工 清 冊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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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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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事業單位結清舊制年資之措施，應於94.7.1日後始得為之。94.7.1日後勞雇雙方若合意結清舊制年資之給與，不得低於
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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